




合法权益，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今年以来，共办理行政应

诉案件5件、行政复议案件1件，坚决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机制。 依法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自觉维护司法

权威。

(四)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一是加强劳动保障监察。

加强普法宣传，推进源头治理，紧盯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

治欠薪专项行动，全面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组织全区 68家

施工单位开展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题培训，从源头保障农

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对 515余家企业进行了劳动保障守

法诚信等级评价，建立企业诚信档案。 督促企业遵守劳动保

障法律法规。截至目前，欠薪案件线索量 2698件、办结 2693 

件，累积为 3726人解决 5471.73万元。 落实源头治理责任，

组织行业主管部门常态化开展源头监管，规范工程建设市

场秩序，严格查处各项违法违规行为，落实建设资金监管措

施，推行施工过程结算制度，随机抽选在建项目开展合执法

检查 15次。督促行管部门发放施工许可证的同时，严格管理

施工单位足额缴纳工资保证金，确保工资有保障。 二是强化

劳动人事争议。严格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及《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等法定程序开展工作。开辟农民工

群体案件“绿色通道” ,积极引导建筑领域行业农民工通过

调解仲裁渠道维护其合法权益，做到“快调、快立、快审、

快结”。 健全人社、法院、司法等多部门联动调处机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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